口头审理回执
  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产权局:

□ 我方将参加拟订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举行的口头审理。

□ 我方不参加拟订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举行的口头审理，其原因是：

□ 请求人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：

□ 被请求人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：
	姓       名
	身     份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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